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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鸡司法志》的审稿批复

市司法局：

经初审、复审修改后的《宝鸡司法志》观点正确、内容丰

富、体例完备、资料翔实，较好地反映我市司法工作的历史与

现状，突出了司法工作在各历史阶段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同

意定稿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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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宝鸡司法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力求以新观点、新方法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

2．《宝鸡司法志》资料来源一一1979年前参考有关史书及《中国大百科全

书》法学卷，参阅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的档案资

料。1980年后，以本局形成的文件材料为主。

3．《宝鸡司法志》上限追溯至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形成了国

家和法律为始，下限至1995年。

4．《宝鸡司法志》本着“志重在用”的目的，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

则，以较多的篇幅突出反映各项司法业务工作。

5．志书领导干部任职名单中，其任职未有止期者，系本志断限之年仍继续任

职者。

6．凡涉及机关、运动、文件、制度等名称。在每章首次出现用全称，二次以后

用简称。例“宝鸡市司法局”、“普及法律常识教育”，二次以后简称为“市司法局”

或“本局”、“普法”。

7．遵照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第九章《人物》只收宝鸡地区已故历代法学界

名人。其余受省司法厅以上领导机关表彰的先进个人和省委省政府命名的模范

工作者均以“简介”“表”入志。

良志书中所列宝鸡市及市属机构，随宝鸡市体制的变革而变，不再在文中补

注。

9．本志书采用横排纵述、分章、节、目。

10．本志书所附图表，照片分别编列顺序号。



序

《宝鸡司法志》是我市司法行政工作真实的历史记载，它以丰富的资料，客

观、公正地记录了宝鸡市司法行政工作的起源、发展、变化等，特别是以宝鸡市司

法局成立至1995年的工作实绩为重点，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它对于我们了解司

法行政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我市司法工作

的新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司法行政机关，是政法机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国家专政机关，又

是人民政府管理司法行政的部门，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担负着普法宣

传、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的管理，劳改劳教工作的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任务。

宝鸡市司法局从1980年9月成立至今，十多年来，始终坚持司法行政工作为经

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国家长治久安服务的宗旨，艰苦创业、勇于探

索，从而使司法行政工作不断开拓和前进。“一五”、“二五”普法的各项任务已出

色完成，依法治理工作已全面展开。全市律师先后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常年法律顾

问3707处(次)，总计办理各类公证233775件，共调解各类民事纠纷442988起，

法学教育、劳动教养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九九一年三月荣获省司法厅集体

二等功。

《宝鸡司法志》是我市司法工作十多年历程的写照和纪实，希望它能启迪和

激励人们热爱、关心司法行政工作，团结奋进，为我市司法行政事业的繁荣发展，

为社会的安定团结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宝鸡司法志》的编纂过程中，全体编纂人员历经十载，三易其稿，并经市

地方志办公室审修定稿。值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并表示谢意。

一＼迢岁

辛宏义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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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司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皇权高于一切，主要案件均由皇

上定夺。至于地方各级的司法权，向来由行政长官兼摄。清朝末期将各省按察使

改为提法使。专掌司法事务。清宣统三年(1911年)，北洋政府设中华民国鄂军政

府司法部，部分省相继设司法厅(司法筹备处)，县设司法委员。1927年裁撤各省

司法厅，实行高等法院院长制，同年，国民党政府设置司法行政部，省以下各级法

院内设置司法行政处等机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行政工作机构，始于1934年，在江西革命根据地

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有“司法人民委员部”。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和各大区设立司法部，各省、(市)设立司法厅，地

区和县(市)均在人民法院内设置专门管理司法行政的工作机构，1959年，中央

和省(市)以上司法行政机关被撤销，其工作由同级人民法院兼管。1979年9月

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重新设立司法

部，随后，县以上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从中

央到地方较完整的司法行政组织体系。

宝鸡市司法局始建于1980年9月至1981年2月，十二个县(区)司法局全

部建立。辖区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置司法助理员。1990年，又在辖区7个乡镇

试点设置了乡镇行政机构——司法所。

宝鸡市司法行政系统至1995年底，设置律师事务所18个，公证处13个，司

法检察干部训练班1个，劳动教养管理所1个。有司法行政干警615名，市司法

局机关设办公室、人事教育、法制宣传、劳动教养管理、公证、律师、基层工作、监

察7个职能科室，有干部38名，工人1名。

市司法局设党组，局机关设党支部，有党员33名，局机关与4个下属单位合

设团支部，有团员21名。

宝鸡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是国家专政机关，又是同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机

关，对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实施管理，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担负着组织、

宣传、教育、改造等方面的重要任务。在保障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着重

要的作用。

宝鸡市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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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和管理轮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的在职干部和律

师、公证人员的工作。领导法学教育，管理陕西省政法业余自修大学宝鸡分校以

及中华律师函授中心宝鸡辅导站的工作。 ·

二、组织、管理法制宣传教育，向公民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

法制观念，促进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负责普法，依法治市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三、领导和管理对违法分子的劳动教养工作。

四、领导律师工作，管理律师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

五、领导公证工作，管理公证处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

六、指导和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和乡镇司法助理员、司

法所的组织和业务建设。

七、检查指导县(区)司法局的工作，协助县(区)党委对县(区)司法局、律师

事务所、公证处领导干部进行二类管理，协助党委考察、任免、奖惩司法行政干

警。

八、领导管理陕西省法学会宝鸡市联络组工作，开展法学研究及司法统计工

作。

宝鸡市司法局从组建到1995年的十多年中，始终坚持司法部提出的司法行

政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和方便人民群众的指导思

想，充分发挥各项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各项司法行政业务工作不断发展。

宝鸡市司法局创建初期，即举办了《宝鸡市法制宣传教育展览》，巡回展出

10个月，参观人数达36万人次。此后，每年开展法制宣传日(周、月)活动，1984

年由宝鸡市司法局主办，市话剧团编演的法制话剧《家贼》，轰动宝鸡，共演出

122场次，观众达18．3万余人。1984年初至1985年初，宝鸡市司法局编辑出版

四开小报《宝鸡法制》共发行5期，发行量最多的一期达到20余万份。1984年9

月，宝鸡市率先在公民中开展了普及法律常识教育。全市2676599名普法对象有

90％受到法律常识教育。通过普法教育，增强了宝鸡市城乡广大群众的法制观

念，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在完成第一个五年普法教育的基础上，又不失时机地开展了执法大检查和

依法治市及“二五”普法工作。

宝鸡市司法检察干部训练班在经费紧、师资缺、又无固定办公地点和校舍的

困难情况下，积极创造条件，开办了各类人员的培训班27期。15年来，培训了司

法、检察、法院等系统在职干部2076名。1 984年开办的省政法干部业余自修大

学宝鸡分校，前后共有2716名在职政法干部参加学习，截至1991年已有118名

学员毕业，取得大专毕业文凭。有35名取得专业证书。

1988年11月，根据司法行政工作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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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宝鸡辅导站，截至1995年底，在站注册学习的学员有801名。毕业48名取得

大专文凭，22名学员取得专业证书。

通过法学教育和培训，为提高宝鸡市政法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培养法律人

才，推进法制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宝鸡市从1941年开始就有律师人员从业，1956年成立了“市法律顾问处”，

后因反右派斗争，法律顾问处自行消亡。1979年恢复重建律师制度，是我国民主

与法制建设逐步健全和发展的重要标志。宝鸡市律师队伍从1980年重建以来，

通过严格考核选拔，律师资格考试等，壮大了队伍。到1995年，全市有专职律师

96名，其中二级律师2名，三级律师26名；兼职律师18名。律师工作也从单一

的刑事辩护，发展到多项目，多层次的法律服务。至1995年，全市律师为企事业

等单位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累计3707处(次)挽回经济损失8512．05万元。1988

年始，宝鸡市律师事务所和十二个县(区)律师事务所分别为市人民政府和县

(区)人民政府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十多年来，共办理刑事辩护案11914件。，民事

代理13280件。

随着我国律师制度改革的深化，我市1993年以来，相继成立合作制、合伙制

性质的律师事务所5个，至1995年底，全市律师事务所达18个，律师体制多元

化使律师工作展现勃勃生机。

1941年，国民党宝鸡地方法院在宝鸡市曾设公证处。1955年，宝鸡市人民法

院设立公证组(公证室)，后于1960年撤销。

1980年经宝鸡市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宝鸡市公证处。市辖金台、渭滨两

区及10个县相继成立了公证处。至1995年，全市公证处有工作人员66名，其

中：公证员43人。公证联络员380名。公证工作也从建处初期以办理权利、义务

公证为主，转到以经济合同公证为重点上来。据统计，从1981年开始，至1995

年，全市共办理各类公证233775件，其中：经济合同146007件，占办证总数的

63．9％。同时，宝鸡市公证处从1982年起开始承办涉外公证业务，十多年来，共

办理涉外公证1768件。

1984年，宝鸡市在乡镇一级开始设立法律服务所，其业务主要是开展法制

宣传；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开办部分律师业务；协助办理公证事项。市司法局首先

在扶风县召公镇等乡镇试建了乡镇司法办，并积极稳妥地在全市普遍推广。到

1989年底，全市所有的乡镇(街道办事处)都相继建立了法律服务所。截止1995

年底统计，乡镇街道办事处有法律服务机构197个，73个大中型企业建立了司

法科(处、办)，使法律服务工作延伸到基层，形成网络化法律服务体系。基层法律

工作者达921名。担任乡镇政府常年法律顾问151处，担任乡镇企业、村、组、个

体户常年法律顾问555处(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27．66万元。1985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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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11年间共协办公证48933件，民事代理6492件，调解生产经营性纠

纷2348起。

人民调解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宝鸡市城乡有一定基础，即使在十年“文

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调解制度遭到破坏，组织瘫痪，工作停滞，但自发的人民调

解工作仍活跃在民间。市、县各级司法行政机构建立后，十分注重人民调解委员

会这一基层基础工作。在原各级人民法院恢复建立基层调解组织的基础上，建立

健全了乡、村、组(厂、车间、班组)三级调解网络。宝鸡市司法局多次在全市范围

内对人民调解组织开展评查活动，并配合“政社分设”、“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等党的中心工作，抓调解组织整顿，调解人员培训，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使

人民调解工作恢复了活力。1989年，国务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条例》后，宝

鸡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政法工作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认真贯彻“调防

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以防止民事纠纷激化为重点，探索民间纠纷发生规律和

特点。

截止1995·年，全市建立各类基层调解委员会2748个，有调解人员18998

名，专职司法助理员210名。10多年来，共培训调解人员28356人次，调解各类

民间纠纷442988起，防止非正常死亡9872人(次)，先后有两个基层调解组织，

两名调解人员受到司法部表彰奖励。

宝鸡市的劳动教养工作起始于1971年7月，机构的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教改队”1981年改为“宝鸡市金河劳动教养管理所”，

隶属宝鸡市公安局领导。1984年11月移交宝鸡市司法局领导。

宝鸡市司法局接管劳动教养工作后，在局机关增设了劳改劳教科，重新调配

了金河劳教所的领导班子，解决了劳教人员与集体工人混在一起劳动生产的问

题，改善了劳教人员的居住和生活设施，加高了围墙，进行了劳教场地道路建设，

美化了环境，使劳教工作初步走上了正轨。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党的劳教工作方

针和劳动教养工作的性质特征，在管理教育，生产劳动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在

劳教人员中开展了“试工、试农、试学”工作，并于1990年3月创办了“金河劳动

教养学校”，积极探索劳教工作特色，对劳教人员实行了分类化段分级管理，民主

管理，提高了改造质量，挽救了一大批失足青少年。在劳动生产方面，为了寻找适

合劳教人员年轻、力薄的生产项目，先后搞了生豆芽、做面包、塑料镜框、三彩马、

石棉瓦、再生革、轧钢、打把钉、编筐子、生产卫生纸等项目。到1995年底，宝鸡的

劳动教养工作已基本达到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管理水平。

宝鸡市各项司法业务工作走在了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前列，从1986年起市司

法局连续4年，被省司法厅评为“文明单位”，1989年，由省司法厅记集体二等功

一次，1990年连续二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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